关于做好2026届研究生毕业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成长计划成果上交工作的通知

各培养单位：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2025年高校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的通知》（桂教资助〔2025〕16号）、《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财政类）评定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师政学工〔2025〕48号）、《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师政学工〔2024〕41号）文件要求，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须在毕业前完成“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成长计划”。请各培养单位通知2026届研究生毕业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按时上交成长计划成果，以便汇编成册，具体通知如下：
一、“成长计划”的内容
（一）举行一场科研成果汇报会或取得一项新的科研成果

举办一次面向培养单位全体新生的成长经验交流会，该交流会可作为培养单位新生入学教育的一个内容；或举办市级以上作品展；或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或发明一项专利；或设计、发表一个重要作品；或出版一本专业专著；或主持一项课题项目。
（二）举办一场学术沙龙
要求是专业领域内的学术沙龙，要求有导师或指导老师参加。
（三）组织一次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包括公益活动，要求提交实践报告。

二、材料上交要求
以培养单位为单位，于5月25日下午5:00前，分校区向研究生工作部就业与奖助办公室提交以下纸质材料：
1. 自行筛选《附件2：广西师范大学2024、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中本培养单位今年6月毕业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名单，按获奖年份、博士、硕士、年级（高年级到低年级）、学号顺序排序，以“XX学院2026届研究生毕业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汇总表”命名，打印纸质版一式一份，审核人签字加盖培养单位公章，该汇总表请放置于培养单位所有材料首页；电子版发到指定邮箱。
2. 纸质版《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成长计划成果汇编手册》（见附件1）一式一份。顺序要求：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成长计划成果汇编手册、科研成果的支撑材料、学术沙龙的支撑材料、社会实践的支撑材料。
3. 纸质版国家奖学金的申报材料一式一份。顺序要求：申报材料包括申请审批表，纸质版只需本人签字不需院校签章；课程成绩、英语过级、已发表论文刊物、其他相关材料纸质版只需提供复印件。
以上所有材料纸质版要求A4纸双面打印，装订成册（胶装），纸质版材料顺序需与汇总表顺序一致。以上所有材料电子版，以“XXX学院研究生毕业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成长计划成果汇编材料”命名，发送至研究生工作部就业与奖助办公室邮箱：yjsgzbzz@163.com。

三、注意事项
1. 请各培养单位认真核对毕业学生名单，如有错漏及时与就业与奖助办公室联系。

2. 各培养单位要确保通知到位，督促本培养单位需提交成长计划的毕业生按时按质完成成果汇编和上交。

3. 如有研究生同时获得2024年和2025年的国家奖学金，仅需提供2025年的成长计划成果汇编材料即可。

4. 材料上交地点：育才校区田家炳楼225办公室，雁山校区大创楼一楼研究生事务服务大厅。

其他未尽事宜，请与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就业与奖助办公室联系。联系人：潘晓，联系电话：0773-5801236。
附件：
1. 广西师范大学2026届研究生毕业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成长计划成果汇编手册

2. 广西师范大学2024、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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